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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定南县黄砂-岿美山110千伏线路新建
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：
你公司《关于<定南县黄砂-岿美山11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>环评审查的申请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建设内容及批复意见
根据你单位提交的《定南县黄砂-岿美山11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，项目属于新建，位于赣州市定南县老城镇和岿美山镇境内，项目代码为2410-360700-04-01-955956。项目总投资3012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84万元。（1）黄砂-岿美山110千伏线路新建工程：线路起点为黄砂110kV变电站，终点为岿美山110kV变电站，新建路径全长18.2km。其中两侧变电站利用已建双回路终端塔出线0.1km，其余单回路架设18.1km。导线采用1×JL3/G1A-300/40钢芯高导电率铝绞线；跨定南联络线及龙河高速三跨段地线两根均采用OPGW-48B-90光缆，其余段地线一根采用OPGW-48B-90光缆，另一根采用JLB20A-100铝包钢绞线。新建杆塔62基。（2）黄砂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：黄砂110kV变电站扩建1个110kV出线间隔至岿美山110kV变电站。（3）岿美山110kV变电站110kV间隔扩建工程：岿美山110kV变电站扩建1个110kV出线间隔至黄砂110kV变电站。
结合《报告表》及其评估意见，项目在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，可以满足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我局原则同意《报告表》总体结论。
二、项目建设的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保护要求
项目建设及运行中应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项目按照有关规范及要求设计，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保护生态环境。
（二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，认真落实施工过程中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。
（三）严格落实电磁环境相关保护措施，相关区域应设警告标示，加强输电线路相关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、教育及培训工作，确保项目周围工频电场强度、工频磁感应强度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 8702-2014）要求。
（四）严格落实防噪措施，运营期噪声应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348—2008）2类标准，施工期施工场界噪声执行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523-2011）。
三、项目运行和竣工验收的环境保护要求
（一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“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”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。
（二）项目建成后，应按照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保验收，并依法公开验收报告，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（三）加强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工作，一旦发现敏感点有环境影响因子超标，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满足标准限值要求。
四、其他环境保护要求
（一）本批复仅限于《报告表》确定的建设内容，若项目建设发生重大变动，应依法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，应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（二）对已批复的各项环境保护事项必须认真执行，如有违反，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。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送至赣州市定南生态环境局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。


赣州市行政审批局
2025年11月27日

（此件依法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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